
专职外卖员依据公司发布的招聘信息入职，等权益受损时却找不到自己的用人单位

外卖业务连环外包 劳动关系包“迷糊”了?
本报记者 陶稳

外卖员未休年休假，要求公司支付其未

休年休假工资。公司却称，该外卖员并非其

公司员工。明明依据该公司在招聘平台发布

的招聘信息入职，为何会找不到自己的“东

家”？

2018 年 6 月 7 日，52 岁的王富（化名）通

过网上一家招聘平台，入职北京一家物流公

司，成为该公司北京南站站点的一名专职外

卖骑手。2020 年 6 月 4 日，王富因工负伤，他

到银行打印明细时才发现，在职期间，银行流

水显示的工资发放户名并非该物流公司，而

是从未听说过的其他公司。

王富要求该物流公司支付其 2018年 6月

7日至 2020年 8月 17日期间的年休假未休工

资。对方却称，王富作为个体工商户，与另一

公司签订了承揽服务协议，因此其与王富之

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让王富欣慰的是，案

件经过两次审判，法院判定双方劳动关系成

立，公司需向王富支付年休假未休工资。

入职却让注册个体工商户

“站长在微信群发通知，如果不注册个体

工商户，就不发工资，还说注册这个仅是为了

发工资使用。”入职时，王富就按要求在一个

APP 上注册了个人信息，并注册了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

王富表示，日常工作中，站长李东（化名）

对其进行管理，包括派单、调整送单量、开晨

会、批准假期等。每月 25 日，以银行转账发

放上月工资。

王富注册的 APP 上显示，发薪主体是该

物流公司，只是为何在银行流水中的工资发

放户是闻所未闻的其他公司？

王富曾就此问题询问公司人事经理王建

（化名），对方解释道：“一年换一次发薪方是

为了避税，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当王富要求

公司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时，公司却否认其

是该公司员工。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规定，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

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以下简称年休

假）。王富月均工资 8500 元，根据规定每年

应享 5 天年休假，他要求公司支付其未休年

休假工资 7816.1元。

该物流公司却表示，从未对王富进行过

管理，也未安排过王富工作以及支付劳动报

酬，他们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也不应支

付王富未休年休假工资。

为公司干了活儿却被否认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具有人身隶属

性及经济从属性。案件中，双方争议的焦点

是王富是否受该物流公司的劳动管理。

王富提出，该物流公司对其进行了连续

性管理、送单量统计、工资核算等，因此就是

他的用人单位。

而该物流公司却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

公司与安徽一家服务外包公司签订配送业务

外包服务合同，安徽这家公司又与广西某劳

务公司签订配送业务外包服务合同，王富作

为个体工商户与这家广西的劳务公司签订了

承揽服务协议。

公司还表示，所谓的北京南站站长李东

和人事经理王建，都不是该公司员工。庭审

中，李东、王建也否认与该物流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关于平台用短信方式提供的薪资证明，

该物流公司解释，是外卖平台以公司名义发

送短信，但并不能说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时，由于王富无法证明李东、王建

是该物流公司员工，也缺乏受公司日常管

理的客观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现有

证据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

于王富要求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不

予支持。

王富不服一审判决，再次提起上诉。

承揽方式不能掩盖劳动关系的存在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再次对相关事实进行确认，并指出

用人单位开展经营活动，应依法保障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不得诱导、强迫劳动者登记为个

体工商户。

本案中，虽然王富签订了承揽服务协议，

但双方没有作为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开

展经营活动，也未实际履行承揽服务协议，实

质上以承揽的方式开展用工管理。

最终，二审法院判定，王富与该物流公司

建立劳动关系。结合实际休假情况，法院最

终判定，该物流公司需支付王富未休年休假

工资 3631.3元。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龚勇超告

诉记者，该案件是比较典型的涉及外卖骑手

的纠纷，骑手工作内容、工作地点没变，管理

站长也没变，只是用人单位通过与其他的关

联主体层层转包，不断变换工资发放主体，要

求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签订承揽协议等，

以规避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风险。

“平台经济的就业形态较为复杂，该案之

所以二审改判，除了认识上有所不同，主要是

在二审中通过当事人提供的线索，查清了是

该物流公司给劳动者上的雇主责任险，以及

该公司和其业务分包公司的密切关联，发现

了劳动者工资发放情况与公司所说的业务分

包给其他公司时间节点上的一些矛盾之处。”

龚勇超说。

针对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用人单位通过层

层转包、“被个体户”、签订承揽协议等行为，

以实施规避劳动关系的障眼法现象，龚勇超

认为，在审查过程中需根据实际用工事实，结

合从业人员对工作时间、工作量的自主决定

程度、受平台企业管理控制的程度、定价权限

等因素，判断客观上是否存在从属性。此外，

避免“一刀切”的审查模式，维护数字经济下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要保障平台经

济业务健康有序发展，避免对平台经济造成

冲击。

阅 读 提 示
司法实践中，仍有个别企业试图以承揽的方式开展用工管理。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开

展经营活动，应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诱导、强迫劳动者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本期主持人：本报记者 张嫱

编辑您好！
2023年 3月 7日，我驾驶二轮电动车行驶中与王某

驾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当时两车均有受损，我本人也

在碰撞中受伤，事故认定王某承担主要责任，我承担次

要责任。经鉴定，我有三处十级伤残，误工期限 180

日、护理期限 90日、营养期 90日。

王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和商

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因为我已退休多年，

目前从事制衣工作，希望王某和保险公司按照服务业

行业标准赔付我误工费。保险公司以我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为由，拒绝支付误工费。请问，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以后，还有权利主张误工费吗？

青岛 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首先，法定退休年龄是国家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和劳动权利作出的规定，是国家对职工的一种待遇，并

非对劳动能力的认定和限制。现实中，退休后仍然从

事劳动工作的老年人不在少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受害人主张误工费，应当根据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

时是否从事劳动工作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与年龄无关，

不能片面地以法定退休年龄作为认定劳动能力丧失的

依据。

根据案涉事故责任划分及投保情况，本次事故给

您造成的损失，应先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

间事故责任划分比例，由某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

围内按照 70%的比例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王某按

照 70%的比例予以赔偿。

案件审理时，您主张自己从事制衣工作，要求按照

服务业行业标准计算误工费，并提交了工作照片、某制

衣店经营者证人证言以及工资表予以佐证。保险公司

主张事故发生时您已超法定退休年龄，故您主张的误

工费不应得到支持。

对此我们认为，受害人是退休人员的，根据受害

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否从事劳动工作的实际情况

来判断。您提供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且达

到了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足以证实您在发生交通事

故时确实从事劳动工作、存在劳动收入以及收入因事

故发生而减少，所以您主张的误工费赔偿应该得到

支持。

山东锦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冉

法 问G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

还有权主张误工费吗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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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圆桌机制接地气化解矛盾纠纷
本报讯“咱们就说这个矛盾怎么化解？”几人就地围成一

个圈，由社区民警召集的居民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你一言我

一语地讨论了起来，说的是邻里间的小纠纷，解的是夫妻间的

小埋怨。在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公安分局西山派出所辖区，

这样的“小圆桌”会议经常为大家伙“平事儿”。

今年以来，西山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

立了“小圆桌”矛盾化解工作法，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方面走

出了本土化、接地气的新路子。

9 月的一个早晨，家住鸡冠区西山社区的赵某在楼下遛

狗时，宠物狗不慎将邻居孩子咬伤，从而引发索赔纠纷。针对

这一纠纷，社区民警把“小圆桌”会议开在当事人家门口，协调

辖区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庭和社区服务中心

“四所一庭一中心”工作人员，与双方当事人共同坐在“小圆

桌”前。经过多方努力，双方很快达成和解，赵某一次性赔付

邻居孩子治疗费并当场表达了歉意。

像这样的“小圆桌”会议，在辖区的中心公园里、家属院楼

下经常可以见到，不仅能主动发现并化解邻里之间类似于“楼

上噪音影响楼下居民”“对门邻居因琐事争吵”“夫妻之间闹不

合”等邻里纠纷，还可以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听取群众需

求，群策群力解决群众难题，通过议事“小机制”汇聚了基层治

理的“大合力”。

2018 年“小圆桌”机制建立以来，当地派出所通过“小圆

桌”化解矛盾纠纷 870次，群众满意度达 99.8%，辖区连续多年

未出现“民转刑”和极端暴力事件。 （郭云龙）
一员工被投保多份雇主险 理赔岂能只赔一份

本报记者 陈丹丹

同一名员工，被作为两家不同公司的雇

员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两次，该员工发生意外

后，保险公司能否只理赔一次？日前，北京市

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涉重复投保的典

型案件，案涉保险公司被判决向两家投保公

司分别进行赔付。

【案情回顾】

甲公司是某清淤项目的承包人，乙公司

是该项目的分包人。2018 年 10 月 22 日，农

民工廖某在开展该项目的水面清理工作时，

意外溺水身亡。经查，廖某于 2018 年 3 月与

乙公司签订了《农民工劳动合同》。

2018 年 9 月，甲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雇

主责任保险，交纳保险费后由保险公司出具

保险单，雇员清单共 110 人，包括廖某。同

日，乙公司向同一保险公司投保雇主责任保

险并交纳保费，保险公司为其出具了另一份

保险单，廖某也在员工清单内，两份保单的经

办人员、雇员清单内容完全一致。

廖某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与甲、乙公司

达成三方赔偿协议，约定甲公司、乙公司共同

向廖某法定继承人赔偿包含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等在内共计 100 万元，且已由甲公司支付

完毕。

2018年 11月，甲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

赔，保险公司以廖某与甲公司未签订劳动合

同、不属于甲公司雇员为由拒赔。此后，乙公

司也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获赔 50 万元，并

将该赔付款全额转账给甲公司。2019 年，甲

公司依据其投保的雇主责任险保单，向保险

公司索赔 50万元。

【审理过程】

保险公司认为，其已就廖某死亡一事向

乙公司赔付 50万元，甲公司虽投保有雇主责

任险并将廖某列在雇员名单中，但廖某未与

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不符合保险条款

中雇员的定义，不同意向甲公司赔付。

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公司同时承保两

份雇主责任险，雇员名单中均包含廖某，应视

为对“雇员只能受雇于一个雇主”的保险条款

进行了实质变更，判决保险公司仍需向甲公

司赔付。

说 案G

【法官释法】

原则上，一个雇员只能受雇于一个雇

主，保险条款也排除了同一“雇员”同时受

多家雇主雇用的情形。

但是，甲公司与乙公司于同一日在同

一保险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两份合同均

由保险公司的同一销售人员办理，除被

保险人外的其余合同内容完全相同。销

售人员在乙公司投保时，完全可以发现

两份投保单所附清单的员工人数、姓名、

身份证号是一致的，但并未提出异议，保

险公司在后续审核环节也通过并出具两

份保单。

保险合同本身为射幸合同，射幸合同

是指合同的法律效果在缔约时不能确定

的合同。雇主在投保时，对于保险事故在

保险期间内是否发生无法预知。保险公

司通过精算得出对应保费，就应承担与所

收保费相应的保险金赔付风险。在核保

时，保险公司应形成合理预期，即若对两

份雇主责任险均同意承保，收取了两份保

险费，在赚取更多利润的同时，一旦发生

保险事故，则需承担与收取对价相当的保

险责任。

本案中，保险公司虽向乙公司进行了

赔付，但该赔付责任的对价为乙公司支付

的保费，而在甲公司支付保费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在事后却以廖某不属于甲公司

雇员为由拒赔，有违公平诚信原则，也会

使甲公司的投保目的落空。保险公司分

别向甲、乙公司出具雇主责任险保险单的

行为，在事实上变更了相应合同条款中关

于保险责任和雇员定义的约定，故仍应向

甲公司支付保险金。

揭穿“直播售车”骗局
诈骗团伙 7人落网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近日，吉林省

公主岭市公安局打掉一个以“售卖二手车”为

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 7人。

2023 年 7 月，公主岭市居民鲁某某向公

安机关报案，其在一个名为“某某车行”的网

络直播间，以 45500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黑

色宝马牌 523 型轿车。在购车时，“主播”称

该车是 2012 年落籍的个人一手车、“零过

户”，车辆被托运至公主岭市后，鲁某某接车

时才发现该车实为 2008 年落籍、已经过户 8
次的二手车，想要再次联系对方，却发现已被

“拉黑”。

获悉案情后，公主岭市公安局迅速抽调

刑警大队及 3 个派出所精干警力组成专案

组，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通过细致调查

取证及分析研判，确定所谓“某某车行”是河

北省石家庄市的一家二手汽车销售公司。

在石家庄市警方的大力配合下，专案组

查明了涉案嫌疑人基本情况和活动规律。10
月 15 日，专案组成功将该团伙全部 7 名犯罪

嫌疑人抓获。

经查，这个以乔某某、申某某为首的诈骗

犯罪团伙分工明确、层级清晰，以网络直播间

为媒介销售二手汽车，其间通过虚构车辆过户

次数、车辆落籍年限、车况等骗取受害人信任，

待受害人支付钱款后以“发板包邮”（大板车托

运）形式将车辆托运给受害人，同时“拉黑”删

除对方联系方式，让受害人受骗后无从查找，

初步核查该团伙涉案金额达160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乔某某、申某某等 7人

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守护群众钱袋子

能动司法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周倩）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

“放水养鱼”的方式，通过调换查封标的物妥善处理了一起标

的额 2600 万余元的建工类案件。针对市场主体和当事人需

求，因案施策，以和解促和谐，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法官，我们也想给钱，但经营困难，资金链特别紧张，我

们代理人的工资还欠着呢，现在被查封的房屋有望出售，请您

帮我们渡过难关。”庭审中，被上诉人提出，其在一审中被保全

的房屋有望通过销售回笼资金，询问能否“换封”。

民一庭法官孟龙在阅卷后发现，案涉工程属于房山区某

地文化建设重点项目，竣工验收近三年未结算。双方在工程

量认定、已付工程款数额等方面存在七项主要争议，上诉人在

诉讼中申请保全查封了被上诉人的楼盘，双方矛盾进一步加

深。

起初，上诉人对于“换封”存在抵触情绪，不愿放弃已经

查封的“优质资产”。法官立足案件事实，反复做上诉人的思

想工作，耐心向其解释，“换封”既能保证保全目的不受影响，

又有助于企业缓解债务压力、及时收回成本。经过积极协

调，最终上诉人同意“换封”，被上诉人通过销售房屋解决了

“燃眉之急”。

据了解，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动延伸司法职能，为“企”

解困、为“民”解忧是北京市二中院民一庭科学司法理念的体

现，也是在司法层面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有力举措。

10月31日，江苏省宝应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常态化开展养老诈骗违法犯罪防范宣传，
组织民警走村到组进农家，采取上门走访服务、分发宣传手册、解读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群众
宣传国家反诈中心App，讲解典型的诈骗手段，提高群众的识诈反诈意识和能力，守护好群
众的“钱袋子”。

本报通讯员 沈冬兵 摄


